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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「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」（草案）總說明 

壹、前言： 

本草案前身為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作

業要點」，該要點於民國 82年 12月 27日訂定後頒布實施，並歷

經三次修正，以作為社會局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民間團體之相

關規範。 

為因應政府採購法施行及實務運作執行上仍有不足，且審計

部亦建議在督導、考核部分有修正必要，又該補助要點之法律位

階僅屬行政規則，考量其規範內容涉及補助事項，為行政給付範

疇，並直接對外發生效力，故有必要將本要點提升法律位階為自

治規則，訂定為「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」，共計 12

條條文。 

貳、訂定條文概述： 

（一）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。 

（二）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社會局。 

（三）第三條明定補助對象條件。 

（四）第四條明定補助項目，以改善社會福利服務之設施設備及

充實服務方案為主。 

（五）第五條明定申請程序，含檢送資料、申請計畫內容。 

（六）第六條明定審查作業程序，包含審查機制、審查小組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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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審查任務等規範。 

（七）第七條明定補助額度，以為核定金額之標準。 

（八）第八條明定計劃執行與核銷分立，於計畫執行部分，訂定

相關補助款之撥款、執行、專款專用等執行細節。 

（九）第九條明定核銷時間與相關要件。 

（十）第十條明定督導與考核之規範。 

（十一）第十一條明定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社會局定之。 

（十二）第十二條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。 

 

 

 

 

 


